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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3) 407/16-17 號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15號  
 

  
 
 

在 2017年 2月 15日星期三上午11時、  
2017年 2月 16日星期四上午9時及  

2017年 2月 17日星期五上午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 

  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提交：  
 
附屬法例 /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1. 《 2017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(修訂 )規例》  

(於 2017年2月 10日刊登憲報 ) 
 20/2017 

    
2. 《 2017年僱員再培訓條例 (修訂附表2)公告》  

(於 2017年2月 10日刊登憲報 ) 
 21/20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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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文件  
 
1. 第 65號  ─ 教育獎學基金  

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止年度受託人就基金管理作出
的報告及財務報表  
(於2017年2月8日發表 ) 
 

2. 第 66號  ─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就 審 計 署 署 長 2 0 1 5 - 2 0 1 6年 度  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及第六十七號
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 
(2017年2月 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七號報告書 ) 
(於2017年2月15日發表 ) 
 

3.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11/16-17號報告  
(於 2017年2月13日發表 ) 

 
 
發言  
 
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石禮謙議員就委員會第六十七號報告書向本會

發言。 

 
 
質詢  
 
載於議程內第1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。  
 
 
議員議案  
 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34(4)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易志明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，付諸

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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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謝議案  
 
(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，會議在2017年2月15日晚上9時57分暫停，並在
2月16日上午9時恢復，以及在2月16日晚上9時51分暫停，並在2月17日
上午 9時恢復。 ) 
 
李慧琼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本會就

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辯論按議程附錄所載分為 5個環節。
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胡志偉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1) 
    
─ 李 慧 琼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(附錄 2) 

    
─ 張超雄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3) 
    
─ 邵家臻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4) 
    
─ 李慧琼議員的議案   否決  

(附錄 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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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7年2月22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2017年2月17日下午6時13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
(梁君彥 ) 
 
 
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會議廳  
 
 
2017年3月1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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